
□볻쾰볇헟 헅튶뫉

놾놨톶 职员王某利用管理公司支

付宝账务的便利， “偷” 用公司资金 33

万余元， 还与其他职员合谋将 241471 元

转入个人账户用于赌博。 近日， 普陀区

人民法院审理该起案件并作出一审判决。

据公诉机关指控，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底， 王某在担任被害上海一

贸易公司电商部主管期间， 利用管理公

司支付宝账户的职务便利， 将 318837.35

元用于支付直播平台、 充值、 购物及餐

饮等个人消费， 将 13714 元用于个人借贷。

此外， 经合谋， 王某还与公司电商部客

服蔡某将公司支付宝账户中的 241471 元转

入蔡某个人账户， 用于共同赌博。

普陀法院认为， 王某利用职务便利， 挪

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及借贷给他人， 数

额较大， 超过三个月未退还； 还伙同本公司

工作人员蔡某， 利用职务便利， 挪用本单位

资金进行非法活动， 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

罪， 依法均应予处罚。 据此， 普陀法院以挪

用资金罪， 判决王某有期徒刑十一个月； 蔡

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볇헟 췵뒨 춨톶풱 뗔Ë(

놾놨톶 张先生和徐女士婚后因感情

不睦而分居， 可让徐女士没料到的是， 几

个月后， 婆婆邓女士竟将自己和丈夫告上

法庭， 称儿子向她借了 15 万元未还， 要

求夫妻二人共同归还欠款。 近日， 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这起上诉案件， 二

审改判对邓女士请求张先生、 徐女士共同

归还借款 15 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来， 张先生在和徐女士结婚后， 曾

向母亲邓女士出具一张 15 万元借条。 在

借条出具当日， 邓女士向张先生转账 15

万元， 这笔钱被张先生用以归还信用卡。

一审法院认为， 张先生向邓女士借款

后理应履行还款义务。 现有证据表明， 张

先生借款目的是信用卡还款及日常消费，

且从消费项目及金额来看未超出日常生活

所需范围， 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

定， 可以认定该笔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

邓女士要求徐女士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宣判后徐女士不服， 向上海二中

院提起上诉， 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 改

判驳回邓女士对徐女士的诉请。 徐女士认

为， 涉诉钱款并非借款， 丈夫和婆婆没有

就“借贷” 达成合意， 且丈夫每月收入不

低， 维持日常开支绰绰有余， 没有借贷的

必要。 二审期间， 徐女士向法院申请调查

张先生、 邓女士名下的银行账户明细情

况。 调查显示， 在和徐女士结婚之前， 张

先生名下银行账户共转账 150 万元至邓女

士账户。 结合这一事实， 徐女士对张先生

出具借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邓女士辩称， 张先生因为举办婚礼资

金不足向其借款，有转账及借条证明。至于

婚前的大额转账，张先生认为与本案无关。

上海二中院认为， 涉案借条是张先生

在与徐女士婚后出具， 基于当事人之间的

身份关系， 在出具借条时应当得到共同债

务人徐女士的确认； 由于双方对系争款项

是否为“债务” 存在争议， 因此， 应考量

张先生出具借条时徐女士是否存在共同借

款的合意， 而不能仅凭钱款的用途来确

定； 张先生虽陈述其筹备婚事缺乏资金而

借款， 但账目明细显示其婚前有较多资产

富余， 虽交付邓女士， 但不能认定其已将

钱款赠与邓女士。 最终， 上海二中院据此

判决撤销一审判决。

婆婆手持儿子借条

诉请儿媳共同还款

“内鬼”挪用公司支付宝35万余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3 年多年， 王先生购买一套

商品房， 其中有一笔房款转入某文化传

播公司账户。 王先生认为， 该公司与开

发商没有直接关系， 获得这笔钱属不当

得利。 因此他将文化传播公司告上法庭。

日前， 长宁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王先生称，2015 年， 他与某开发商签

订《商品房定购合同书》，交付 3 万元定金。

同年，他与开发商签订《上海市商品房预

售合同》，约定房屋总价为 675440 元，首付

款 345440 元，目前已全部付清。

当天， 王先生在售楼处用 POS 机向

开发商交付房款。 交款后，王先生发现有

文化传播公司收取的 3 万元购房优惠票据

一张。 王先生认为，在看房过程中根本没

看到文化传播公司的参与， 王先生亦未参与

购房优惠活动， 文化传播公司收取王先生 3

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但文化传播公

司不知所踪。因此王先生诉至法院，要求文化

传播公司返还 3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法院认为，收据载明收款用途为“购房优

惠活动”，时间早于王先生向开发商支付房款

的时间，文化传播公司在王先生付款后，于当

日向王先生交付收据， 显然王先生并非不知

情。 且 3 万元并非小数额， 根据生活常理判

断，王先生不可能随意支付。 关于《商品房定

购书》与《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涉案

房屋价款不一致的问题， 庭审中王先生称为

口头约定优惠。 因此，根据相关证据，王先生

对支付钱款给文化传播公司系明知，王先生、

文化传播公司对钱款的用途亦应为明知。 最

终，法院驳回王先生的全部诉求。

这笔钱买房者知情 不属不当得利

□볇헟 췵뒨

놾놨톶 近日， 上海一家净水公司

主动协助浙江警方， 捣毁了一个制假售

假窝点。 2019 年 4 月， 当地法院以假冒

注册商标罪对 6 名被告人分别作出判决。

自 2015 年底，碧然德净水系统（上海）

有限公司发现网上存在售卖仿冒该公司

品牌的水壶和滤芯的情况。 2017 年 4 月公

司确认假冒滤水壶、滤芯的生产地、仓库

在浙江省永康市。 之后，碧然德在属地报

警。当地警方于 2017 年 10 月展开行动，并

查扣制假模具 2 台、假冒“BRITA”注册商标

滤水壶 24 件、假冒“MAXTRA”注册商标滤

芯 1435 个、待组装的计时器 815 件、滤芯、包

装等若干。 据调查，2016 年到 2017 年间，犯

罪嫌疑人通过网上销售方式， 销售假冒德国

碧然德公司注册商标“BRITA”、“MAXTRA”

的滤水壶及滤芯，销售金额达 25 万余元。

2018 年， 永康市人民检察院向永康市

人民法院对涉案的 6 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

诉。 2019 年 4 月， 永康市法院一审判决 6

名被告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 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 3 至 5 年， 并处罚金 18 万至 550 万元。

上海公司异地打假 6名制假售假人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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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쫂볾믘맋

●틉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84-92条

●럧쿕쳡쪾

在装修房屋的过程中应当充分

照顾邻居的合法权益， 尤其搭建雨

棚、防盗窗、防盗门等时，不仅要符

合小区物业的规定， 也应考虑到邻

居的通风、通行、安全等权利。

●램쳵틀뻝

相邻关系

짏몣쫐뗚튻훐벶죋쏱램풺

훷붲죋뷩짜:

翟宣任，上海一中院民

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华东政

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法学硕

士。 好好说法团队成员。 爱

好游泳、旅游。

小莉和

小明是邻居，

小莉家客厅

窗户和小明

家房间窗户

相邻，两扇窗

户开启呈直角形，且都朝外开。 后来，小明翻新

自家房屋，并为窗户安装了外凸式防盗窗。由于

两家相邻的窗户距离太近， 导致小莉家客厅窗

户无法完全打开。为此，小莉多次要求小明拆除

防盗窗。但小明认为，在自家窗外安装防盗窗是

自身的权利，小莉无权干涉，不同意拆除。 小莉

无奈，以小明安装防盗窗影响自家采光、通风及

安全为由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决小明拆

除防盗窗。

最终， 法院支持

了小莉的诉请。

本案法院为何判决小明拆除防盗窗？

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的

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 在行使不动产的所有

权或使用权时， 因相邻各方应当给予便利和接

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不动产所有人

和使用人行使权利， 应给予相邻的不动产所有

人和使用人以行使权利的必要的便利。

协调相邻不动产之间的权利冲突，保护个

人最基本的使用权利，实现“物尽其用”。

●솢램놾틢

小明安装的外凸式防盗窗使小莉家客厅窗

户无法正常打开，侵犯了小莉对房屋的正常使

用权。 同时，小明安装的防盗窗距离小莉客厅

窗户非常近，对小莉的居住安全也造成了一定

的妨碍。 因此，小莉有权要求小明拆除防盗窗。

□볇헟 뫺뗻량 춨톶풱 믆떤

놾놨톶 因船舶融资租赁纠纷， 船厂

一艘造价约 3 亿元人民币的在建船舶被司

法扣押。 融资租赁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船厂因经营不善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新加坡的特拉斯私人有限公司 （简称特拉

斯公司） 又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 日前，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此案并作出

确认涉案船舶属特拉斯公司所有， 不得强

制执行的一审判决， 当事人均未上诉。

因南通蛟龙重工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

蛟龙重工） 拖欠租金及期末购买款， 中航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简称中航租赁） 将蛟

龙重工诉至上海海事法院。 法院一审判

决， 扣除租赁保证金后， 蛟龙重工应支付

租金及期末购买款近 1200 万元人民币。

之后， 中航租赁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在建船舶“海科 66” 轮。 因该轮登

记的船舶经营人为蛟龙重工， 上海海事法

院依法扣押该轮。 2018 年 8 月， 蛟龙重

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在法院对“海科 66” 轮强制执行之

前， 特拉斯公司提出了异议。 原来， 2014

年 9 月， 特拉斯公司与蛟龙重工签订买卖

合同， 约定由蛟龙重工建造并出售一艘在

建风电设备安装船“Teras Ocean” 轮， 即

登记船舶经营人为蛟龙重工的“海科 66”

轮， 购船价为 4440 万美元。 在与蛟龙重工

签订船舶交接协议之后， 特拉斯公司将船舶

在新加坡办理了临时登记， 证书记载船名为

“Teras Ocean” 轮， 并交由蛟龙重工继续

建造该轮。 为了确认其对该轮的所有权， 特

拉斯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将中航租赁和

蛟龙重工一并诉至上海海事法院。

庭审中， 原告特拉斯公司诉称， 其与被

告蛟龙重工签订了船舶买卖合同， 由原告出

资购买涉案船舶； 原告依约支付了全部购船

款， 船舶已经完成交付和所有权转移； 原告

依据船舶买卖合同等文件在新加坡海事部门

对船舶进行了临时登记并取得相应证书。

被告中航租赁辩称， 自己并非涉案船舶

的所有权人， 不应作为确认船舶权属案件的

当事人； 被告蛟龙重工已进入破产清算程

序， 法院应当解除对涉案船舶的扣押措施，

由被告蛟龙重工清算组接管船舶， 在执行措

施已经解除的情况下， 原告提出的执行异议

之诉已丧失存在的基础， 应当驳回起诉。

被告蛟龙重工辩称， 其已进入破产程

序， 原告应先向破产管理人主张取回权， 法

院应解除对船舶的扣押措施； 涉案船舶在签

订买卖合同之时仅是一条在建的船体， 原告

在与自己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之后， 双方成立

加工承揽合同关系， 原告仍欠船舶建造款未

付清， 并未合法取得船舶的所有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确认船舶所有权对

于判断原告是否具有对抗申请执行人的实体

权利， 以及确认涉案船舶是否属于被告蛟龙

重工破产财产范围， 均具有重大意义。 在被

告蛟龙重工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下， 法律规

定应解除对涉案船舶的扣押措施， 但原告的

起诉基于对船舶所有权的独立主张而提起，

意在以其所有权对抗申请执行人， 并要求法

院解除对涉案船舶的扣押， 原告的起诉符合

法律规定， 且仍具有诉的利益， 本案应继续

审理并作出裁判。

法院同时认为，根据查明事实，被依法扣

押的“海科 66” 轮即为原告所称的“Teras 

Ocean”轮。 涉案船舶为在建船舶，但具有财

产属性，可依法设立所有权、抵押权等物权，

并可依法转让所有权。 原告与被告蛟龙重工

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的行为意思表示清晰，不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相应合同合法有效。船

舶交接协议书签署之后， 船舶所有权已转移

至原告，原告已取得涉案船舶的所有权。

综上，法院判决确认“Teras Ocean”轮

归特拉斯公司所有， 并停止对该轮的执行措

施。

船厂破产 三亿元在建轮被扣
탂볓웂뒬뚫쟫쟳좷죏쯹폐좨믱짏몣몣쫂램풺에뻶횧돖


